
 联 合 国   S/2009/261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1 May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9-34518 (C)    210509    210509 
*0934518*  

 

 

  2009 年 5 月 2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2 月 26 日关于东帝汶局势的第 1867(2009)号决

议。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强调需要定期对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东综合

团)军事联络组和警察部分的行动构想和接战规则作必要的更新并使其完全符合

该决议的规定。安理会还在同一决议中要求我在该决议通过后 90 天内向它以及

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报告有关情况。 

 安全理事会没有对军事联络组的作用和任务作任何变更，因此，没有必要调

整其军事行动构想。但是，为满足安全理事会第 1867(2009)号决议概述的特派团

任务要求，维持和平行动部和联东综合团对警察部分的行动构想进行了仔细审

查。 

 该决议支持东帝汶国家警察(国家警察)分阶段逐步恢复履行维持治安职责，

同时强调国家警察必须达到东帝汶政府和联东综合团共同商定的标准。为确保共

同拥有和展开这一进程，凯·拉拉·夏纳纳·古斯芒总理和我的特别代表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签订了一项协定，为按照 2006 年 12 月 1 日缔结的题为“恢复并维

持东帝汶的公共安全和援助东帝汶国家警察和内务部的改革、重组和重建工作的

安排”的协定展开恢复进程以及规定国家警察和联东综合团警察各自的作用和责

任提供了基本框架，该协定是对联合国与东帝汶之间关于《联东综合团地位的协

定》的补充，是进一步落实安全理事会第 1867(2009)号决议第 5 段和我 2009 年

2 月 9 日关于联东综合团的报告(S/2009/72)的第 21 段。 

 根据这一协定，正在编写联东综合团警察部分的订正行动构想，现已接近最

后定稿。订正行动构想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并对顺利落实逐步恢复国家警察

履行维持治安职责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其中还明确规定了逐步改变国家警察和

联东综合团警察的作用和责任，后者将在监测、咨询和向国家警察提供业务支持

等方面担负越来越大的责任。 

 目前警察部分的接战规则不需要任何修订，因为联东综合团警察在国家警察

完全重组前将继续在临时执法方面担负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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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和平行动部将与联东综合团密切协商，继续定期审查行动构想和接战规

则，以确保它们能随着恢复进程的进展充分反映不断变化的形势，以便联东综合

团能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该部将继续向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部队派遣国和警察

派遣国通报情况。 

 

              潘基文(签名) 

 


